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九江市补充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

九府厅发〔2018〕2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八里湖新区、鄱阳湖生态科技城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市直及驻市有关单位：
《九江市补充工伤保险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8年9月18日
九江市补充工伤保险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了降低用人单位风险，更好地维护职工工伤保险权益，建立多层次工伤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根据《江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04号）及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补充工伤保险试点工作的意见》（赣人社发〔2013〕60号）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统筹区域内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用人单位包括：行政、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补充工伤保险是指用人单位在参加工伤保险且不欠缴工伤保险费的基础上，进行补偿的商业性保险。各参保对象在办理参加工伤保险的同时，参加补充工伤保险。
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及职工不能单独参加补充工伤保险。
第三条  补充工伤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费。用人单位按月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同时，即可缴纳补充工伤保险费，再由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实际到帐全额转缴到承办单位，承办单位再提取10%作为年终服务质量考核预留金缴存到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考核办法另定）。补充工伤保险费一经缴纳不予退还。参加补充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从缴费的次日起可以享受补充工伤保险待遇。
第四条 补充工伤保险择优选择商业保险公司承办（以下简称承办单位），承办单位负责补充工伤保险审核和待遇补偿。承办单位经市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审定后，由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统一与承办单位签订补充工伤保险承办协议，各县（市、区、山）不再签订协议，承办时间按协议执行。
第五条  补充工伤保险实行实名制管理，以单位为整体统一参保，参加补充工伤保险的职工应与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一致，在办理补充工伤保险缴费手续时，应及时填报职工花名册和人员增减表，表册一式两份，分送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和承办单位。
第六条  补充工伤保险费设立银行专户，实行专项基金管理。
第七条  补充工伤保险费标准，以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行业费率为基础，即一至二类行业按每人每月3元缴纳，三至六类行业按每人每月4元缴纳，七至八类行业按每人每月5元缴纳。
第八条  参加补充工伤保险的职工发生工伤事故后，经市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为工亡或者视同工亡的，由承办单位一次性支付10万元的补偿金。
经市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省、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级至十级的，由承办单位按照伤残等级一次性支付补偿金，标准为：一级5万元，二级4.5万元；三级4万元，四级3.5万元，五级3万元，六级2.5万元，七级1.5万元，八级0.55万元，九级0.35万元，十级0.25万元。
第九条  工亡或者视同工亡享受补充工伤保险待遇，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工亡或者视同工亡职工同时参加了工伤保险；
　 （二）用人单位无欠缴工伤保险费；
　 （三）用人单位无欠缴补充工伤保险费；
（四）经市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为工亡或者视同为工亡。
第十条  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享受补充工伤保险待遇，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工伤职工同时参加了工伤保险;
　 （二）用人单位无欠缴工伤保险费;
（三）用人单位无欠缴补充工伤保险费；
（四）经市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为工伤；
（五）经省、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级至十级伤残。
第十一条  工伤事故医疗费补偿责任。在保险期内，被保险人遭受工伤事故并在其参加工伤保险所在地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或经市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医疗机构住院治疗该次工伤事故导致的伤害，因此发生的必要、合理的医疗费用，但超出江西省《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规定标准以外的住院医疗费用部分，由承办单位全额给付，每位工伤职工每次事故医疗费最高限额8万元，年度内医疗费累计最高限额15万元。
住院期间按每人每天50元护理费由补充工伤保险全额支付，每人每次住院最高限额1000元。
保险期满工伤保险住院治疗未终结的，承办单位继续承担保险责任至其出院，但最长不超过保险期满之日起第60天。如用人单位及时续保，承办单位将继续承担保险给付责任。
第十二条  职业病医疗费补偿责任。职工参加补充工伤保险之日起第180天后，因工作原因被鉴定为职业病的，每次住院所需医疗费用，除按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外，超工伤保险规定支付范围的剩余部分由承办单位全额支付，年度内医疗费累计最高限额为每人10万元。
第十三条  交通事故和第三人侵权行为造成伤害被认定为工伤的，不享受补充工伤保险待遇。
第十四条  补充工伤保险待遇由用人单位在申请工伤待遇时一并向承办单位提出申请，经承办单位审查确认后，手续齐全的，应在工伤保险待遇结算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节假日顺延）履行给付保险义务。被保险人主张补充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自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工伤事故发生之日起两年内不行使，视为自动放弃。
第十五条  以上各项补充工伤保险待遇，由承办单位向参保单位支付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由参保单位支付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
第十六条  补充工伤保险的缴费标准和补偿标准，由市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实施情况进行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参保单位、参保职工与承办单位发生争议时，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提交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或市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裁决。
第十八条  各级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工伤保险条例》的各项规定，做到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治疗，为广大伤残职工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第十九条  承办单位要加大对医疗机构医疗费用审核力度，对违规费用一律拒付。对严重违规的医疗机构，要及时向市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报告，由市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第二十条  市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补充工伤保险费运行情况的监督管理，确保补充工伤保险基金运行安全。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作人员如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致使补充工伤保险经费流失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